
公職王歷屆試題  (102 移民行政人員特考) 

 

共 5 頁 第 1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102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行政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移民行政人員考試 

類(科)別：移民行政      

科  目：行政法概要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甲、申論題部分： 

一、何謂法規命令？請依我國現行法、司法實務及主要學說分析行政機關訂定法規命令時，何以

必須合乎授權明確性原則，及授權明確性原則之內容為何？ 

【擬答】： 

法規命令之意義： 

行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法規命令，係指行政機關基於法律授權，對多

數不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律效果之規定。」為法規命令之立法定義。 

授權明確性原則之意涵： 

意義： 

授權明確性原則是指，法規命令不僅形式上須有法律授權，且該授權法律條文（授權條

款）本身內容，必須明確表明授權的「內容」、「目的」與「範圍」。 

認定標準： 

授權明確性原則的認定標準，歷經司法院大法官多號解釋予以闡釋，茲就其重要者列舉如

下： 

釋字第 367 號解釋： 

法律之內容不能鉅細靡遺，立法機關自得授權行政機關發布命令為補充規定。如法律之

授權涉及限制人民自由權利者，其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應具體明確。若法律僅概括

授權行政機關訂定施行細則者，於符合立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度內，得就執行

法律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之事項以施行細則定之，惟其內容不能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

自由權利增加法律所無之限制。 

釋字第 394 號解釋： 

法律授權訂定命令者，如涉及限制人民之自由權利時，其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須符

合具體明確之要件。若法律僅為概括授權時，固應就該項法律整體所表現之關聯意義為

判斷，而非拘泥於特定法條之文字；惟依此種概括授權所訂定之命令祇能就執行母法有

關之細節性及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尚不得超越法律授權之外，逕行訂定制裁性之條

款。 

層級式審查基準： 

多數學者與大法官解釋創設「層級化審查標準」，作為授權規定是否符合授權明確性的

判斷標準。亦即依基本權利之種類及限制人民自由權利措施之性質予以劃分： 

涉及人民生命及身體自由者，適用嚴格法律保留原則，對授權明確性之審查較嚴；涉

及人民其他自由權利者，適用一般法律保留原則，對授權明確性之審查較寬。另如涉

及刑罰之規定，適用嚴格法律保留原則，對授權明確性之審查較嚴；涉及行政罰或其

他行政干預之規定，適用一般法律保留原則，對授權明確性之審查較寬。 

嚴格審查之審查方式，可以釋字第 522 號解釋理由書之闡述為例。即「刑罰法規關係

人民生命、自由及財產權益至鉅，自應依循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律之方式為之，

如法律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令為補充規定時，須自授權之法律規定中得預見其行為之

可罰，方符刑罰明確性原則。」 

寬鬆審查之審查方式，可以釋字第 538 號解釋文之闡述為例。即「概括授權此項授權條

款雖未就授權之內容與範圍為規定，惟依法律整體解釋，應可推知立法者有意授權主管

機關，就營造業登記之要件、營造業及其從業人員準則、主管機關之考核管理等事項，

依其行政專業之考量，訂定法規命令，以資規範。」 

釋字第 367 號解釋： 

授權條款之明確程度，則應與所授權訂定之法規命令對人民權利之影響相稱。法律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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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發布命令為補充時，刑罰之構成要件時，須自授權之法律規定中得預見其行為

之可罰，其授權始為明確。其由授權之母法整體觀察，已足使人民預見行為有受處罰之

可能，即與得預見行為可罰之意旨無違，不以確信其行為之可罰為必要。 

結論： 

法規命令本為實質意義之法律，得對於法律為補充規定。惟如其內容涉及人民權利義務事項

或國家重要事項者，基於層級化法律保留原則，自應具備具體明確之授權，即應符合授權明

確性原則。 

 

二、司法警察 A接獲情報，甲有違犯人口販運罪之嫌疑。A認情報正確，即直接趕到甲住宅，未

獲甲同意即強行進入甲住宅，並逐一察看屋內房間 ，打開房內衣櫃一一檢查。果然在屋內衣

櫃內發現密室，內藏有數名疑似被害人。A即以現行犯逮捕甲，並查扣抽屜內文件、帳冊。

試回答下列問題： 

 A 之行為有無違反刑事訴訟法？如有違反，請具體說明違反之規定為何？(10 分) 

 A 查扣之文件、帳冊，得否作為甲犯罪之證據？其法律依據為何？(15 分) 

【擬答】 

 A 違反刑事訴訟法之行為分述如下： 

 A 進入甲宅之行為，不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項第 3款之緊急搜索規定，屬違法

搜索。 

法官保留原則 

按現行刑事訴訟法（以下稱本法）於搜索採相對法官保留原則，即原則上，搜索有人

住居之住宅、處所，需有法官所核發之搜索票 (本法§128 參照）。另於刑事訴訟法第

130 條至第 131 條之 1，規定得爲無令狀之搜索之情形，爲其例外，稱爲無令狀之搜

索，包括得附帶搜索（本法§130）、緊急搜索（本法§131 Ⅰ、Ⅱ )與同意搜索（本法

§131 之 1）。 

題示情形是否合於本法第 131 第 1 項第 3款之緊急搜索，則有疑義 

本案中，A乃接獲線報，確信甲在屋內犯罪，未持有搜索票，而直接進入甲宅，唯

一可能合於無令狀搜索之規定，乃本法第 131 條第 1項第 3 款所稱有明顯確信有人

在內犯罪而情況急迫者，得逕行搜索住宅或處所。 

惟就第 131 第 1 項第 3款立法理由觀之，所謂有人在内犯罪而情形急迫之逕行搜

索，為避免濫用，應限於有明顯事實足信有此情況始得為之，爰增訂「明顯」二

字。此一門檻之提高，均在於強調搜索是否具有急迫性及達到發動之心證門檻，均

應依據「客觀之事實」判斷，而不得僅依據執法者之經驗或猜測、傳聞證據、性格

證據、線民檢舉及匿名之檢舉作為發動緊急搜索之主要依據，換言之，此一心證門

檻應較本法第 122 來的要高，否則此一修正即無意義。 

承上所述，本案中 A僅憑情報即強行進入甲宅，就無令狀搜索例外得合法發動之嫌

疑門檻而言，難謂已達「有明顯事實」足信有人在內犯罪，故 A進入甲宅之搜索行

為違法。 

 A 察看房間並打開衣櫃之行為亦違法 

承上所述，A進入甲宅屬違法之搜索行為，原則上後續察看房間與打開衣櫃之行為亦同

屬違法。退萬步言，縱認為 A進入甲宅之行為，可依本法第 131 條第 1項 3款取得合

法依據，考諸本款規定之目的在於及時阻止犯罪以避免犯罪之侵害或擴大，則如於進

入住宅後發現無犯罪者，應即退出，不得再行搜索。因此，題示情形，A進入甲宅

後，未即發現有人犯罪，再行搜索房間與衣櫃之行為違法。 

 A 以現行犯逮捕甲之行為違法 

所謂現行犯，依本法第 88 條規定，係指在犯罪實施之中或實施之後即時發覺者，不問

任何人，均可加以逮捕。 

惟題示情形，甲此一現行犯之發現，乃基於違法搜索而得，若認為仍可依現行犯之規

定合法逮捕，無疑鼓勵執法人員利用違法搜索與現行犯之規定，規避逮捕之正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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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於法有違。 

因此，本案中 A以現行犯逮捕甲之行為違法。 

 A 查扣之文件、帳冊得否作為甲犯罪之證據，依本法第 158 條之 4規定，應審酌人權保障

與公共利益之均衡維護加以判斷。 

本法第 158 條之 4規定，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

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力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利益之均衡維護。 

本題中，A所扣押之文件、帳冊，皆因違法搜索所取得之證據。再者，A之搜索乃於發現

行為人為目的而發動之無令狀搜索，其搜索行為於逮捕甲之後，即應停止，僅得進行基

於保護執法人員安全為目的之「保護性掃視」，惟如抽屜等，不可能藏有共犯等危險人

物之處所，即不得再行搜索。 

縱有認為現行犯逮捕後，若抽屜位於甲可立即觸及之處所，可依本法第 130 條之附帶搜

索規定，搜索甲於逮捕當時可立即觸及之處所，然甲之現行犯逮捕乃屬違法，已如前

述，該附帶搜索所取得之證物同屬違法取得，自不待言。 

因此本案之帳冊、文件屬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法所取得之證據，其證據能力之

有無，應依本法第 158 條之 4之權衡法則檢視該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偵查機關的主觀

意圖、有無不得已或急迫之情事、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權益之種類及輕重、犯罪所生

之危險或實害、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來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

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違法取得之證據造成被告訴訟上防禦之不利益程度等加以

判斷所取得之證據是否排除（最高法院 93 年台上字 664 號判例意旨參照）。 

 

乙、測驗題部分： 

  行政機關執行職務所必要之文書為他機關持有時，得透過何種途徑取得？ 

行政委託 行政委任 行政委辦 職務協助 

  行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決定 ，而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之單方行政行為，行政

程序法稱之為何？ 

行政處分 行政契約 行政指導 法規命令 

  訴願人以外之利害關係人，不服訴願審議機關作成之訴願決定時，得提起何種行政訴

訟？ 

撤銷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確認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訴願提起後，訴願人得在何時撤回訴願？ 

審議結束前  言詞辯論前  

訴願決定書作成前 訴願決定書送達前 

  代表地方自治團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於行政程序法

稱之為何？ 

行政法人 行政機關 公務員 輔佐人 

  某甲在法定期間內提出申請，但誤向無管轄權之機關為之，案經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

並通知甲，試問，依據行程序法之規定，甲提出申請之時點如何認定？ 

向無管轄權之機關提出時  

無管轄權之機關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時 

無管轄權之機關通知甲時  

有管轄權之機關受理時 

  關於政執行之管收，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管收期限不得逾 3個月  

再行管收以 1次為限  

管收期滿義務人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不因此免除  

管收票須申請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核發 

  下列何者非行政指導所得使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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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協助 處罰 輔導 

  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事件，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應如何執行？ 

結案存查  對其繼承人執行  

逕對其遺產強制執行 訴請參加遺產分配 

  一行為違反數個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如何裁處？ 

依法定罰鍰額最低之規定裁處  

依法定罰鍰額較高之規定裁處，但不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 

合併裁處  

擇一裁處 

  一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律與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者，如何處罰？ 

原則上直接依刑事法律處罰  

直接依違反行政罰上義務規定裁處  

由主管之行政機關決定  

由司法機關裁判定之 

  下列何種行政規則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應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之？ 

認定事實之規定 人事管理之規定  

對人民陳情案件之處理要點 裁量基準 

  義務人對於代履行費用逾期不繳納時，應如何處理？ 

移送行政執行處 移送民事執行處  

管束義務人  處以怠金  

  公務員 A之配偶 B因貪污治罪條例等案件經起訴，並經地方法院分案由甲法官審理。稍

後，公務員 A因貪污事由亦經起訴，並經地方法院分案由乙法官審理。考量「訴訟經

濟」等理由，將乙法官之案件併由甲法官一起審理，試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事務管轄 牽連管轄 指定管轄 移轉管轄 

  犯罪嫌疑人於警察詢問時，依刑事訴訟法第 102 條之 2準用同法第 95 條第 3款規定，有

選任辯護人之權利，該權利保障之目的，為下列何者？ 

保障辯護人於檢閱卷宗時在場 保障辯護人於物證保全時在場 

保障辯護人於證人供述時在場 保護辯護人於犯嫌供述時在場 

  下列無搜索票而依刑事訴訟法第 130 條所實施之「附帶搜索」，何者為不合法？ 

司法警察（官）對逮捕之犯罪嫌疑人之內衣、褲搜索  

檢察事務官對逮捕之被告隨身攜帶之背包搜索  

檢察官對逮捕之被告所騎乘之機車搜索  

檢察官對逮捕之被告停置在停車場之座車搜索 

  刑事訴訟法上「傳聞法則」於證據法上的意義，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主要保障供述證據任意性  

主要保障被告之反詰問權及供述證據之真實性  

主要在於確認筆錄真實性  

主要保障案重初供之真實 

  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實施之「緊急搜索」，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官）實施者，應於 3日內報告該管檢察官及法院  

檢察官實施者，應於 3日內陳報該管法院  

如經依法陳報或報告，所扣得之物即取得證據能力  

雖經依法陳報或報告，法院仍得宣告所扣得之物無證據能力  

  刑事訴訟法「不告不理」乃基本原則，試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未經告發不得受理案件  

未經告訴不得開始偵查  

未經司法警察機關移送不得起訴  

未經檢察官起訴不得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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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偵查階段羈押強制處分之程序進行，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應先有逮捕程序 採嚴格證明原則  

證人應行交互詰問 不能使用傳聞證據 

  現行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採行「改良式當事人進行主義」訴訟機制，試問下列敘述何者與

此訴訟機制無關？ 

採行交互詰問制度 落實司法獨立  

加重檢察官舉證責任 法官退居客觀中立地位 

  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偵訊過程權利告知後，犯嫌要求委任辯護人，辯護人亦已到場，

試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犯罪嫌疑人可於警察實施詢問前，與辯護人接見 4小時  

警察因偵查之必要，可以將犯罪嫌疑人與辯護人隔離  

警察偵訊過程中，辯護人可建議犯罪嫌疑人拒絕回答  

警察偵訊過程，可以偵查不公開為由，禁止辯護人在場 

  有關犯罪偵查過程檢察官訊問證人制作之筆錄，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應命在場律師簽名 屬於供述證據  

非屬傳聞證據  仍須補強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關於「現行犯」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限非告訴乃論之罪，才有適用  

犯罪發生即時發覺  

有逃亡或湮滅證據之虞者，才有適用  

適用於重大危害治安之犯罪 

  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1項規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下列

敘述，何者正確？ 

有罪事實檢察官應負舉證責任 無罪事實被告應負舉證責任 

有罪事實法官應負舉證責任 真實發現法官應負舉證責任  

 

 


